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郫府发〔2019〕3 号

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《成都市郫都区全面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
打造“双创”升级版的若干政策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
《成都市郫都区全面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“双创”升

级版的若干政策》已经区委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

彻执行。

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政府

2019 年 6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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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郫都区全面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
打造“双创”升级版的若干政策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打造我区双创升级版，构建

企业全生命周期政策体系，特制定本政策。

第一条 支持对象。在郫都区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双

创企业、双创载体运营单位及双创服务机构等双创主体。

第二条 双创载体运营单位办公场地租金支持。对自 2019

年 1 月起新入驻双创特色街区（双创特色街区参照《成都创新创

业示范基地管委会综合服务部关于印发<申报创客郫都全域双创

政策支持指南>的通知》认定）,正常运营满一年，且被认定为市

级（含）以上双创载体的，给予载体运营单位一年的办公场地租

金补贴，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。

第三条 双创企业区级经济贡献支持。对入驻菁蓉镇或双创

特色街区正常运营满一年，且年缴纳税收达到 50 万元以上的双

创企业（不含双创载体运营单位），经主管部门认定，按申请年

度区级经济贡献的 50%给予一次性补贴，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第四条 双创成果转化支持。建立双创成果转化项目库，入

库企业租赁郫都区内商务楼宇进行成果转化的，对其办公场地租

金分别按第一年、第二年、第三年的实缴金额的 100%、80%、50%

给予补贴，且“中优”区域年租金补贴标准最高不超过 360 元/

平方米，“西控”区域年租金补贴标准最高不超过 240 元/平方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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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/年。

入库企业租赁园区厂房转化的，按照《成都市郫都区创新创

业中试基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成都市郫都区双创企业加速阶段

厂房租金补贴办法》和《关于推进工业经济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》

执行。

第五条 优质项目在郫都区落地转化支持。对独角兽企业在

郫都区设立全国性总部、结算中心，经主管部门认定，给予最高

3000 万元的综合扶持。

对符合主导产业且取得重大技术攻关成果的科技型企业，经

主管部门认定，给予最高 50 万元的综合奖励；有用地需求的，

优先保障用地。

第六条 “双创示范社区”建设支持。对被授予“双创示范

社区”命名的社区（村），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建立双创示

范社区考核制度，年度考核优秀的，给予 5 万元/年奖励；考核

不合格的，取消命名。

第七条 科技型双创企业支持。自 2019 年 1 月起，被新纳

入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的企业，给予 1 万元一次性奖励；

被新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，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；

新进入“成都创造”领军企业培育库的，实行“一企一策”。

第八条 双创服务机构支持。支持金融、法律、会计、人力

资源、技术中介、知识产权等专业服务机构在郫都区常设分支

机构或服务网点，经主管部门认定，按区级经济贡献的 80%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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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补贴，补贴期限不超过两年。

第九条 服务双创的社会组织支持。对产业联盟、行业协会、

商会等社会组织服务双创企业成效明显的，经主管部门认定，给

予最高 10 万元/年的补贴。

第十条 同一主体同一事项符合区级其他政策的，按照就高

不就低的原则，不重复享受。

第十一条 本政策由双创管委会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。

第十二条 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到期日与《郫县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<聚焦菁蓉镇打造双创高地若干政策>的通知》(郫

府发〔2016〕30 号)一致。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6 日印发


